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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102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26學分班」
招生簡章
壹、依據：

   一、102年7月1日教育部臺中(三)字第1020091577號函辦理。
二、依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辦理。

三、依教育部「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辦理。

貳、招生對象：
    一、現職國民小學教師係指現任國民小學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
    二、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包含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參、報名方式、收費方式、錄取：

一、一律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派報名。
    二、繳交證件：1.教師證書影本、2.聘書影本、3.在職證明書、4.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5.相關證明文件。
三、收費標準：
（一）每一學分費為1,900元整。

（二）報名費300元，學雜費為新臺幣3,000元。

（三）應繳金額＝報名費＋學分費＋學雜費。
 (四) 費用於公告名單錄取後，於上課當日攜帶費用，報到註冊。
四、錄取方式： 
   (一) 第一順位：現職輔導教師、專任教師，第二順位：現職代理代課

        教師，第三順位：儲備教師。
   (二) 開設1班，錄取50人（未達25人以上不開班）。

   (三) 錄取名單及上課地點將公告於本校進修推廣部網頁上。

肆、上課日期、時間與地點：
一、上課日期：實際上課課表，另行公告。
（一）臺北班：預計102年11月30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
（二）桃園班：預計102年12月7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
   （三）臺中班：預計102年12月14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

（四）臺南班：預計102年12月21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
（五）高雄班：預計102年12月28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
（六）澎湖班：預計103年01月22日起~103年12月31日止。(寒、暑假上課)
二、上課時間：週六、寒、暑假(平日)，上午08：10~12：00，
           下午13：30~17：20上課，每天八小時。
三、上課地點：臺北市、桃園縣、臺中教育大學、臺南市、高雄市、澎湖 

               縣。
伍、課程科目及授課師資：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授課教師

	諮商概論
	必修2
	36
	師資培育聯盟學校師資

	諮商理論
	必修2
	36
	

	兒童與青少年諮商
	必修2
	36
	

	危機處遇
	必修2
	36
	

	個別諮商實習
	必修2
	36
	

	發展心理學
	選修2
	36
	

	遊戲治療
	選修2
	36
	

	諮商技術
	選修2
	36
	

	團體輔導與諮商
	選修2
	36
	

	變態心理學
	選修2
	36
	

	學校輔導與諮商
	選修2
	36
	

	學習輔導與諮商
	選修2
	36
	

	心理測驗
	選修2
	36
	


陸、抵免辦法

一、報名本26學分班可依本校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如需抵免請填寫抵免審核表，及附上應檢具原修讀科目學分之歷年成績表，以便審核。
柒、管理辦法
一、請假規定將依本校學則辦理：

第二十五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但因公請假經核准者，不作缺課計。
第二十六條  曠課一小時，作缺課三小時論。學生一學期中曠課累計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第二十七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或公假時數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但經核准產假者，得扣除產假期間時數。
※請假別包含：事假、病假、公假及其他假別(無另外計算)
二、隨堂點名：授課教師將進行隨堂點名，確實掌握學員出勤狀況。
三、成績考核：由授課教師依學員之平時表現、作業、測驗等，考核學員之學習成果，並適時給與建議與指導。

捌、取得資格
一、每課程修習2學分計36小時，學員缺課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即12小時)並經考評及格，以及課程全數修畢後，將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玖、退費規定

一、凡已報名者，請按時上課，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資格；若因故未能上課，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退費標準退費，「第十七條……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不含報名費)。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欲申請退費者，請於課程上課總時數未達1/3前提出，申請截止日期需為該課程時數達1/3前一日（不包含當日）。

      若您採用傳真方式退費（含收據），請於傳真之後來電確認。
拾、附則
一、本班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智能，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本班核發之學分證明，依教育部之規定，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二、本簡章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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